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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二七政办〔2015〕20号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二七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

位：

《二七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区

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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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

按照《郑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郑

政办〔2015〕126号）要求，为巩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成果，

集中治理城市环境“脏、乱、差”问题，切实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区政府决定自 2015年 11月 1日至 2016年 2月 8日，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以下简称百日行

动），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城市

管理工作要求，围绕解决“五难”问题，以建设畅通、整洁、

有序的市容环境，天蓝、地绿、水清的城市环境，15分钟便民

生活圈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车辆乱停

乱放、占道经营及店外经营、垃圾乱堆乱放、重点区域乱象，

深刻把握城市精细化管理内涵，找准切入点，攻克难点，解决

困惑点，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氛围，努

力打造以国际化商都、营造国际化都市区为目标的魅力二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百日行动，使城市车辆乱停乱放现象得到遏制，

占道经营及店外经营基本取缔，垃圾私拉乱倒、乱堆乱放得到

有效治理，小广告得到有效根治，重点区域和部位治理成效明

显。

三、工作任务及分工

（一）交通秩序治理专项行动

牵头责任领导：副区长 董治会

1.加强静态交通管理。规范车辆停放，取消主次干道路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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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停车泊位，清理占道“僵尸车”，严格查处机动车占压

人行道、盲道停车、逆向停车、不按泊位停车，在公交站台 30
米内和交叉路口 50米内及停车场 300米范围内严禁停车。

牵头责任单位：交警三大队

2.加强动态交通管理。严厉查处行人闯红灯、跨越护栏，机

动车、非机动车闯红灯，农用车进市，超高超载机动车、非机

动车，行人上高架，拦车散发小广告及乞讨等违法行为，严管

重罚超载超重及覆盖不达标扬尘遗撒的客运、货运等运输车辆。

牵头单位：交警三大队

责任单位：区交通局、区文明办、区民政局

3.加强七类车治理。依法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观光电瓶车、老年代步车、垃圾车、

水泥罐车等交通违法及违规运输行为。

牵头单位：交警三大队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建设局、区残联

4.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观光电

瓶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装三轮车的载客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区交通局

责任单位：交警三大队、区残联

5.加强智能交通建设。科学设置信息诱导屏、信号系统等设

施，合理施划标识标线，提升管理效能。

牵头责任单位：交警三大队

6.加快机非硬隔离设施建设。在 2015年确定的城市精细化

管理先行区范围内强力推进机非硬隔离设施建设，达到主次干

道全部安装，背街小巷视情安装，取缔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

实现机非分离、规范行驶。

牵头责任单位：交警三大队

7．加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合理施划标识标线，车辆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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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方向一致。区城管局车管会设置的正规收费非机车停车

点由区城管局车管会负责管理，区城管局车管会管理以外的非

机动车停车点由各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

8.加快充换电设施建设。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号），新建

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

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

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每 2000辆电动汽车至

少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

牵头单位：区工信委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区

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区国土局、二七规划分局

9.加快推进停车场建设。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快市区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郑政

〔2015〕39号）和《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

一步加快二七区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二七政办〔2015〕18号）》要求，合理规划建设公共停车设

施，严格配建停车泊位，力争实现静态情况下，一车一泊位，

有效缓解停车供需矛盾。

牵头单位：区畅通办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二七规划分局、

区土地储备中心、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区教体局

（二）占道经营治理专项行动

牵头责任领导：副区长 唐莉军

1.严格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依法治理占道经营

工作的实施意见》（郑政办〔2015〕53号），把“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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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结合”、联合执法管理机制落到实处。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交

警三大队、区社管办、区司法局、二七区人民法院、区住房保

障中心、二七规划分局、区教体局、区工商局、区食药监局、

区地税局、各公安分局、二七消防大队

2.加强疏导点管理。严格执行疏导点统一管理标准，规范经

营秩序，结合“三级三类”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经营者进

社区、便利店、超市等场所规范经营，逐步取缔疏导点，加强

临时便民疏导点的管理,做到“不超时、不越线、不堆物，有保

洁、有管理、有监督”，实现便民不扰民。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区

商务局、区住房保障中心、区工商局、区食药监局、区地税局、

各公安分局、二七消防大队

3.露天烧烤专项治理。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取缔露天烧烤，

实行退路进店，对少数民族露天烧烤商贩进行约谈，结合实际，

制定详细治理方案以及台账。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各

公安分局、区宗教局

4.按照“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规范”要求，

对主次干道占道经营及突出门店经营，流动商贩，早餐车，大

型商场的占道、修（洗）车店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或违反食

品安全法的饭店、小吃店等食品经营户进行依法取缔，对少数

民族占道经营商贩进行劝阻、清理。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区商务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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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二七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二七市场管理处、区宗

教局、各公安分局

5.加快人车硬隔离设施建设。按照背街小巷视情安装的原

则，根据道路管理权限，完成先行区范围内符合设置条件的区

管道路人车硬隔离设施建设，实现人机分离。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区建设局、二七规

划分局、交警三大队

（三）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行动

牵头责任领导：副区长 唐莉军

1.推进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管理专业化、一体化，实现生活

垃圾全收集、全覆盖。按照垃圾市级处理、区级收运、办事处

二次转运和管理，社区、楼院、物业公司负责收集的原则进行

管理；定时收集沿街门店垃圾（一类、二类地区每天不少于 3
次，三类地区每天不少于 2次，四类地区(路段)作业结束前实施

1次垃圾收集），地面清扫垃圾应及时收集和运输，密闭运输至

垃圾中转站，由区清洁服务总公司统一送往市指定垃圾场。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区

环卫清洁服务总公司、区住房保障中心

2.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清除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在建和待

建工地、居民小区院内、楼顶、楼道，以及单位内部的垃圾、

渣土、杂物等卫生死角,彻底消除垃圾积存和管理盲区，市区重

点道路，坚持推行“两个十”标准，坚持落实“以克论净”，

做到一、二、三类地区分别达到国家一、二、三级道路清扫保

洁标准，确保建成区道路清扫保洁覆盖率达到 100％。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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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局、区交通局、区住房保障中心、区爱卫办、区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区环卫清洁服务总公司

3.加大小广告治理力度。清理张贴在建（构）筑物上的小广

告，运用高科技手段使用语音追呼系统治理小广告；严厉打击

印制、张贴、散发小广告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公安分局、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

沟管委会、区清洁服务总公司、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4.改进环卫作业模式，提高清扫保洁质量。按照定额配备环

卫设备及人员，建立以机械化作业为主，人工清扫保洁为辅的

作业模式，实现“干式吸尘、便道冲刷、机械收污、路面冲洗、

路边收水、快速保洁”六步联合作业，机械化清扫（冲洗）率

达到 80%。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区环卫清洁服务总公司

5.完善环卫设施建设，建立环卫信息管理系统。积极筹建大

型垃圾转运站，满足垃圾长距离运输需求；按照环卫设施规范，

合理设置公厕、中转站、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发挥“互联网+”
的优势，对环卫车辆及环卫设施等安装监控设备，实现全时段、

全方位管理。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二七规划分局、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区

环卫清洁服务总公司

6．加快推进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敦促盛天公司 11月底

前完成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内建筑垃圾消纳场的规范化建设，达

到市定“五要素”标准；按照市定“五要素”标准进一步规范

桐树洼社区建筑垃圾消纳场管理。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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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侯寨乡、樱桃沟管委会

7.加强环卫执法管理。要安排不少于 20人的执法力量,加大

对环卫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

（四）重点区域和部位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牵头责任领导：区人大副主任 姚 实

重点区域和部位是指二七广场周边、河医片区周边、郑大

三附院周边、玫瑰花园周边、火车站地区周边、长途汽车站周

边、地铁出入口、公园周边、商圈周边（金博大周边、百姓广

场周边、古玩城周边、二七万达周边、光彩市场周边）等区域，

其区域治理内容如下：

1.市容秩序包括：占道经营及突出店外经营、小广告清理、

非机动车停放，城市家具、市政道路及设施、园林绿化。

2.交通秩序包括：安装硬隔离设施，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及

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交通设施完善，标识

标线清晰。

3.卫生秩序包括：垃圾及物品乱堆乱放、污水漫溢、清扫保

洁。

4.经营秩序包括：出租车管理，查处黑摩的、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观光电瓶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

装三轮车的载客违法行为。

具体的重点区域和部位、责任领导、牵头单位、责任人详

见附件 1、附件 2。
（五）城乡结合部和生态廊道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牵头责任领导：区政协副主席 王同超

1.城乡结合部综合治理专项活动，主、次干道及两侧支路、

背街小巷无车辆乱停乱放、无占道经营和突出店外经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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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果皮箱，路面硬化、无地面不洁、垃圾积存、黄土裸露、

缺株死株、违章搭建等脏乱差现象，并设置建筑装饰垃圾存放

点，统一运输处置，清扫保洁率达到 100%。

牵头单位：区交通局

责任单位：候寨乡、马寨镇、嵩山路办事处、人和路办事

处、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交警三大队、区爱卫办

2.开展生态廊道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有效整治车辆乱停乱

放，路面及广场平整通畅，无占道经营、无积存垃圾、无毁绿

占绿、无缺株死株、无枯枝断枝、无黄土裸露、无杂草旱象及

白色污染等现象。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侯寨乡、马寨镇、嵩山路办事处、京广路办事

处、人和路办事处、区“二环十五放射”道路绿化提升工程建

设指挥部、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四、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

召开动员大会，对百日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各牵头部门及

责任单位要立即开展工作，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召

开专题动员会议，落实责任主体，明确工作任务，建立工作台

帐，并于 11月 4日前将百日行动方案及联系人、联系电话报领

导小组办公室。

（二）集中治理（2015年 11月 3日至 2016年 1月 20日）

各牵头部门及责任单位要根据行动方案，对照工作台帐，

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时限要求，全部责任到人，协同配合，

统一开展综合治理行动，加大治理和防控力度，综合治理整改、

逐项销号落实，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各项任务全面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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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提升（2016年 1月 21日至 2月 8日）

各牵头部门及责任单位对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承担的任务进

行小结，区领导小组组织考核验收组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逐一

进行验收，同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查漏补缺，限时完成

任务，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工作小组，区长陈红民任

组长，区委副书记李晓雷任常务副组长，区人大主任许广佑任

总督导，区人大副主任姚实、区政府副区长董治会、区政府副

区长唐莉军、区政协副主席王同超任副组长，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樱桃沟管委会、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区交通

局、区建设局、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区住房保障中心、区教体局、交警三大队、区文明办、区民政

局、区残联、区国土局、区土地储备中心、区畅通办、区工信

委、区社管办、区司法局、二七区人民法院、二七规划分局、

区食药监局、区地税局、区商务局、二七工商分局、二七市场

管理处、区宗教局、区爱卫办、各公安分局、二七消防大队等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区城考办，区政府办副主任刘亚贞兼办公室主任，牛军领任办

公常务副主任，李国栋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

协调、组织实施、任务分解、督查督导、考核奖惩等工作。办

公室内设督查组，负责百日行动的全面督查工作。

（二）强化规划引领

提高公厕、垃圾中转站、大型垃圾转运站、道路人车硬隔

离设施等各项专项规划水平，对城市管理工作进行深度谋划，

提高标准，充分运用智慧城市、绿色环保理念，努力建设宜居

二七、品质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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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督促检查

区百日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日督查、周通报、月排名

制度，对各相关单位开展百日行动工作定期进行检查、考核、

评比。建立“治理过程跟踪督查，治理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对行动迟缓、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通报

批评，并启动问责机制，连续两个月排名倒数第一的，由区政

府主管副区长约谈责任单位主要领导，连续三个月排名倒数第

一的，由纪律部门诫勉谈话。

（四）强化舆论引导

首先，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舆论

引导作用，通过开设曝光台、点赞榜等专题专栏，大力宣传开

展百日行动的重要意义，及时曝光卫生死角、管理盲点等脏乱

差现象；其次，各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和

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维护城市环境。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

典型宣传、弘扬先进、鞭策后进，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

提供良好氛围。

（五）强化考核激励

区政府专门拿出一个亿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资金，每月对

在市排名前十名的单位，在市奖励的同时区政府再给予同样的

奖励，对市排名后十名的单位，在市处罚的同时区政府再给予

同样的处罚。

附件：1.二七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重点区域汇总表

2.二七区专项治理乱点区域、路段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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